
不携带手机进入考点承诺书 

本人将参加2023年贵州省高考英语口语考试，我已认真阅读

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33号）、《教育法》

《刑法》等相关内容，知悉考试违规处理规定。现郑重承诺： 

一、保证自觉接受安全检查，不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以及其

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、电子储存记忆摄录放设备等违规物品进入

考点。 

二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自觉遵守《考场规则》《违规

行为的认定与处理》《教育法》《刑法》有关规定。 

三、如有违法、违纪、违规行为，自愿服从考点根据国家有

关规定所作出的处罚决定, 接受处罚并承担一切后果。 

请考生将黑体字内容书写在横线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  日 

 

说明：1.考生自行下载、打印并书写相关内容。 

2.考试当天入场前提交给考点，只提交 1 次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